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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1年4月23日，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洪民先生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1年4月2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且增持股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增持

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1元/股，陈洪民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

实施增持计划。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

之一陈洪民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持公司1,387,400股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04%，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003.64万元。

2021年6月30日，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接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洪民

先生关于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洪民先生。

2．增持主体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之前，陈洪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7,360,000股，占总股本35.50%，同时

通过江苏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200,000股，占总股本2.40%，上述持股合计

为50,560,000股，占总股本37.9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长、 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之一陈洪民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

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1年4月2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

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且增持股份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1元/股，陈

洪民先生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实际

控制人增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自2021年6月28日至2021年6月30日，陈洪民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增

持公司1,387,4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4� %，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2,003.64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陈洪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747,4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6.54� %， 同时通过江苏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0%，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小科先生未参与本次公司股票增持，持有公司

股份13,4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洪民先生直接持有、其

通过江苏科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以及陈小科先生持股合计为65,387,400股，占

总股本49.02%。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陈洪民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实施增持计划

过程中，严格遵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

陈洪民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律师认为，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合法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截至本核查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尚需根据《增

持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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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风险： 因公司自查发现7000万元违规担保，2020年年报公

司内控审计意见被出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涉及的重大诉讼：因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目前，公司涉及大东工贸在南京中院起诉公司

的案件，涉及金额：8500万元，尚未开庭。 公司涉及南京华讯通化中院起诉公司案件，涉及金额5,

000万元，一审尚未开庭。。

●生产经营风险：我国葡萄酒行业近年来产量、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均呈现下滑的趋势。 公司

2019、2020年度连续2年亏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60万元、

-7127万元。 公司将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非公开发行能否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风险： 公司非公开发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

会核准，具有不确定性。 此外，由于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并涉及诉讼，非公开发行、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6月28日、6月29日、6月30日连续

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鉴于公司股价连续涨幅较大，公司现对有关事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 生产经营风险

我国葡萄酒行业近年来产量、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均呈现下滑的趋势。 公司2019、2020年度连

续2年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60万元、-7127万元。公司将存

在继续亏损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1、 诉讼风险：

因公司违规担保事项，目前，公司涉及大东工贸在南京中院起诉公司的案件，涉及金额：8500万

元，尚未开庭。 公司涉及南京华讯通化中院起诉公司案件，涉及金额5,000万元，一审尚未开庭。

2、非公开发行能否推进存在重大不确定风险：

公司2021年3月19日披露了拟发生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吴玉华、陈晓琦拟通过协议

转让、二级市场增持（增持计划已完成，详见公司2021年6月23日公告，公告编号2021-064号）、非

公开发行的方式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非公开发行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由于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并涉及诉讼，非公开发行、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3、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 2021年 6月28�日、6月29日及6�月3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15%，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规定的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情形。 公司

2021年6月30日换手率为5.66%，存在换手率较高的风险。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4、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冻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人质押比例较高达99.51%，且其持有公司股份全部被司法冻结。 前述司

法冻结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披露的《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码2020-049）以及于2021年6月2日披露的《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轮候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码2021-059） 轮候冻结涉案江苏大东工贸有限公司起诉被告吉祥嘉德投

资有限公司、尹兵、吉祥大酒店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债权追偿纠纷案。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交易

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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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

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222,813 222,813 2021年7月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

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6月8日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22,813

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董事会已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详见公司2021年6月9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2021-053�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此事项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司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 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详见公司

2021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2021-054� 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止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债权人要

求提前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二）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非因前述第（一）项原因导致与公司解除与激励对象劳动关

系）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计划的规定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激励对象王世学、邵敏已离职，其对应的已授出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

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2、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锁条件” 之

“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

（四）个人层面绩效考核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根据年度绩效考

核结果，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优秀/良好，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达到解除限售个人考核条件；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合格/不合格，则上一

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未达到解除限售个人考核条件。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达到解除限售个人考

核条件，则其当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

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未达到解除限售个人考核条件， 则其当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王占营、 沈梁因股权激励计划个人业绩2020年度考核结果未达到解除限售个人考核

条件，则其2020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

格回购注销。

3、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的相关规定：

激励对象可以包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以及公

司认为应当激励的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其他员工， 但不应当包括独立董事和

监事。 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任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或者核心业务人员

的，可以成为激励对象。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 下列人员也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一）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二）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三）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四）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李振全因任职监事，其对应的已授出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

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5人，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22,813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766805）。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21年7月5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3,503,610 -222,813 23,280,79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94,088,495 394,088,495

股份合计 417,592,105 -222,813 417,369,292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

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

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已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在2021年6月8日出具了《关于回

购部分已授出未解锁的限制性股权激励股票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价格及定价依据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

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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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赎回暨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04799期

●委托理财期限：29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鉴于前期决策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授权事项即将到期以及新增配套募集资金，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

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董事会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重新审议，同意公司以最高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2021年4月，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州检

测”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订合同，购买其5,000万元“共赢智信

汇率挂钩结构性存款03718期” 结构性存款，（详见公司公告2021-023�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赎回暨进展公告），该产品于2021年6月30日到期并收到相关收益。

以上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明细如下：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万

元）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益

率

投资收益

苏州市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中心有限公

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

结构性存款 03718

期（中信银行）

5,00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21年4月5日 2021年6月30日 3.10% 365,205.48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发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87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

2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56�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98,32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38,396,226.35�元后，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9,923,773.65元。 上述资金于2017�

年8月30日全部到位，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苏公W[2017]�

B126�号《验资报告》。

前述募集资金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资金账户集中管理，并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配套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冯国宝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9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068,689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6.4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150,296.49元，扣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 14,150,943.39�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4,999,353.10元。上述资金于

2020� 年6月30日在扣除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承销费用10,000,000.00元 （含

税）后，剩余189,150,296.49元分别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上述款项已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苏公W[2020]� B056�号《验资报告》。

前述募集资金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资金账户集中管理，并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银行理财产品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04799期人民币结

构性理财产品

5,000 1.48-3.50% 不适用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9天 保本浮动收益 无 1.48-3.50%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

制度，能够有效保证资金安全，控制投资风险。

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实时关注产品运营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结构04799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购买金额：5,000万元

5、投资范围：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

6、现金管理期限：29天

7、产品收益率：年化1.48%-3.50%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是指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金融市场标的

物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三）公司所购买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

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在选择产品时，通过谨慎筛选，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持续跟踪产品购买后的运营情况，及时识别风险，并进行相应

控制措施。

3、监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其职责履行监督、检查工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公司本次现金管理的受托管理方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公司，证券名称：中信银行（601998），相关信息可查阅其公开披露信息。

（二）公司以及苏州检测与中信银行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年及一期主要资产负债指标如下：

单位：元

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664,695,482.80 1,560,323,962.22

负债总额 366,470,903.00 251,978,215.75

资产净额 1,298,224,579.80 1,308,345,746.47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权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期后取得的收益将计入“投资收益。

六、风险提示

（1）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尽管前述对预计收益有所预测，但不排除受市场环境影响预计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鉴于前期决策的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事项即将到期及新增募集资金，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事项重新审议， 同意公司以最高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对

最高额度不超过1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收

益凭证等，有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吴证券认为：

1、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

2、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东吴证券对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6,000 41,000 210.34 5,000

合计 46,000 41,000 210.34 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4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000

总理财额度 12,000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867� � � � �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编号：2021-040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化东宝”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1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6月23日，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冷春生先生主持，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东宝紫星与上海药明康德签署《THDB130/THDB131一类新

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的议案；

2021�年6月30日通化东宝全资子公司东宝紫星（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紫

星 ” ） 与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药明康德” ） 签署 了

《THDB130/THDB13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 合同约定东宝紫星将拥有本项目产

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利益， 并根据双方约定负责本项目产品的后

续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与上海药明康德的创新药项目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东宝紫星与上海药明康德签署《THDB150/THDB151一类新

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的议案。

2021�年6月30日东宝紫星与上海药明康德签署了 《THDB150/THDB15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

技术转让合同书》。 合同约定东宝紫星将拥有本项目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

与之相关的利益，并根据双方约定负责本项目产品的后续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与上海药明康德的创新药项目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867� �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编号：2021-041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海药明康德的创新药项目合

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况：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化东宝” ）全资子公司东宝

紫星（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紫星” ）与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药明康德” ）于2021年6月30日签署了《THDB130/THDB13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

让合同书》以及《THDB150/THDB15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

● 本次签署的技术转让合同已经公司2021年6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

1、 技术上的风险： 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二个项目均尚未进入临床阶段， 其中

THDB130/THDB131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开发活动，THDB150/THDB151项目正在进行临床前研

究。 鉴于新药开发及研制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合作产品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本次

合作项目在研发和临床阶段均存在技术上的风险，如靶点成药性和安全性较仿制药难度高、临床试

验周期较长、研发进度不达预期、工艺开发和优化难度大等。

2、政府审批、国家政策等的影响：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二个项目仍需取得IND批准或类

似监管批准，成功注册并开展临床试验，以及取得在研药品的NDA批准或类似监管批准和药品上市

许可等监管部门审批。 由于受监管部门审批、国家政策或标准改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次合作

项目在研发和上市阶段均存在药品监管部门审批进度缓慢、 因为国家政策或标准改变导致试验周

期长等风险。

3、市场认同、竞争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新药研发直至上市是项长期工作，新药研发成功

获批后，还需要经历市场拓展与学术推广，才能够更广泛地被医生和患者所接受。因此，如果新药上

市后的市场开拓和学术推广遇到瓶颈，或遇到未知的科学风险等，从而使公司产品未能有效得到市

场认可，则可能给公司收回新药研发成本、实现经济效益带来一定风险。此外，即使公司未来药品研

发成功并进入商业化销售且获得市场认可，将存在市场环境改变、行业竞争格局改变等诸多因素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

4、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由于公告中涉及的二个新药能否取得临床里程碑进展及成功获批

上市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无法预测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具体影响。如果出现上述合作项目在上市前终

止情形， 公司因为本次技术转让合同终止需要支付给药明康德的最大损失金额不会超过贰亿零伍

拾万元整（￥200,500,000.00）。 此外，公司仍需承担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之外的新药研发费用如未

来后期临床开发费用、以及新药上市申请和市场推广费用等。 如合作产品能够成功上市，由于未来

产品的实际销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测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

一、合作概述

东宝紫星与上海药明康德于2021年6月30日签署了《THDB130/THDB131一类新药项目技术

转让合同书》以及《THDB150/THDB15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以下合称“技术转

让合同” ），合同约定东宝紫星将拥有上述项目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与之相

关的利益，并根据双方约定负责本项目产品的后续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

本次签署的技术转让合同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合作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东宝紫星（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宝紫星” ）

东宝紫星位于中国杭州，成立时间为2021年2月3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下沙街道福城路291

号和达药谷中心，法定代表人赖军，经营范围包括：（1）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零售，药品批发，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2）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东宝紫星系通化东宝全资子公司。 如公司此前于2021年1月22日公告，东宝紫星是公司在杭州

设立的创新药研发中心主体，致力于糖尿病及其他内分泌重要领域创新药物、创新剂型产品的储备

和研发。

（二）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药明康德” ）

上海药明康德位于中国上海，系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药明康德” ）下属全

资子公司，成立时间为2002年4月2日，注册资本1,245,720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

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路288号1号楼，法定

代表人童国栋，经营范围为新药、药物中间体的研发，区内合成药物性小分子化合物和化合物库，精

细化工产品的制造、加工，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

销售，实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药品批发，从事检测技术、生物科技、计算机科技、

数据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健康咨询，医

药咨询，自有房产开发经营，质检技术服务，会展会务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药明康德主营业务可以分为中国区实验室服务、合同生产研发服务（CDMO）、美国区实验室

服务、临床研究及其他CRO服务，服务范围覆盖从概念产生到商业化生产的整个流程。 中国区实验

室服务主要包括小分子药物发现服务、药物分析及测试服务以及国内细胞和基因治疗CDMO服务。

上海药明康德业务归属于中国区实验室服务。鉴于上海药明康德系上市公司药明康德全资子公司，

且出于商业秘密的考量，此处仅披露药明康德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药明康德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度（经审计）

总资产 46,291,165,69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493,743,089.78

营业收入 16,535,431,46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0,235,495.88

三、技术转让合同主要条款

（一）项目标的情况

关于技术转让合同，上海药明康德向东宝紫星转让的二个项目产品是用于痛风治疗（高尿酸血

症）的一类新药。

其中，THDB150/THDB151项目将由上海药明康德进行临床前研究开发活动， 上海药明康德

按照技术转让合同的约定向东宝紫星完成技术转让后，由东宝紫星进行后续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

化活动。

THDB130/THDB131已由上海药明康德完成临床前研究开发活动，受通化东宝委托按照双方

合作协议约定， 上海药明康德将指派其关联公司继续进行本项目产品的IND申请以及临床早期开

发活动，上海药明康德按照技术转让合同的约定向东宝紫星完成技术转让后，东宝紫星将负责该项

目产品的后续临床开发、生产和商业化活动。

（二）项目知识产权

根据技术转让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 前述合同项下的二个一类新药项目的知识产权归东宝

紫星独家所有。

（三）费用及支付方式

1、在技术转让合同项下，双方承担的二个一类新药项目的专利转让费用以及IND开发阶段技

术转让费总计人民币柒仟万元整（￥70,000,000.00）。

2、在技术转让合同项下，东宝紫星将按照合同约定，在项目达成预设的临床及注册阶段的里程

碑后， 向上海药明康德支付二个项目临床开发和注册里程碑金和早期临床开发费用共计人民币壹

亿叁仟零伍拾万元整（￥130,500,000.00）。

3、对于东宝紫星就二个一类新药项目下的项目产品取得的净销售收入，上海药明康德按照技

术转让合同约定的分段累进方式和比例（不高于6.5%）及数额分别获得相应的销售提成及销售里

程碑金。

四、本次合作和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近年来， 中国高尿酸血症呈明显上升和年轻化趋势。 据 《中国高尿酸血症与痛风诊疗指南

（2019）》及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13.3%，患病人

数约为1.77亿，痛风总体发病率为1.1%，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 高尿酸血症已成为继糖尿病、高血

压、高血脂症后的“第四高” 。

目前，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药物治疗主要包括抑制尿酸生成的以XO为主要靶点的黄嘌呤氧化

酶抑制剂（别嘌醇、非布司他）和抑制尿酸重吸收的Urat1抑制剂（苯溴马隆、雷西那德）。 这两类药

物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上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非布司他是目前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标准治疗方案，但

在最高剂量下， 仍然有40%~52%的患者没有达到预期的降尿酸目标； 以雷西那德为代表的新型

Urat1抑制剂是近年来高尿酸血症领域的研究热点， 但是临床研究中发现Urat1抑制剂存在急性肾

毒性问题。

通 化 东 宝 引 入 两 款 创 新 药 包 括 THDB130/THDB131 和 THDB150/THDB151。

THDB130/THDB131希望在临床开发过程中，能实现与目前市场上治疗方案相比，在安全性上有

所突破，为痛风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THDB150/THDB151因其在机制上的特殊优

势，既能抑制黄嘌呤氧化酶，从源头上减少尿酸产生，又能抑制肾脏尿酸盐转运体，加快尿酸排出，

从两种途径调节血尿酸水平，具有临床应用前景。

通化东宝聚焦于糖尿病领域及其他内分泌重要领域的药物研究与开发， 通过抓住国家鼓励创

新药的历史机遇，不断推动公司科技创新，提高新药研发创新能力。 此次与上海药明康德就痛风领

域签署的二个创新性一类新药项目技术转让合同，标志着通化东宝开始进入痛风领域，是通化东宝

在大内分泌领域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双方基于前期战略合作的又一成果落地。

此次签署的技术转让合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五、本次合作和合同履行的风险

（一） 技术上的风险： 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二个项目均尚未进入临床阶段， 其中

THDB130/THDB131已完成临床前研究开发活动，THDB150/THDB151项目正在进行临床前研

究。 鉴于新药开发及研制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合作产品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的特点，上述

合作项目在研发和临床阶段均存在技术上的风险，如靶点成药性和安全性较仿制药难度高、临床试

验周期较长、研发进度不达预期、工艺开发和优化难度大等。

（二）政府审批、国家政策等的影响：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中涉及的二个项目仍需取得IND批准或

类似监管批准，成功注册并开展临床试验，以及取得在研药品的NDA批准或类似监管批准和药品上

市许可等监管部门审批。 由于受监管部门审批、国家政策或标准改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述合

作项目在研发和上市阶段均存在药品监管部门审批进度缓慢、 因为国家政策或标准改变导致试验

周期长等风险。

（三）市场认同、竞争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从新药研发直至上市是项长期工作，新药研发成

功获批后，还需要经历市场拓展与学术推广，才能够更广泛地被医生和患者所接受。因此，如果新药

上市后的市场开拓和学术推广遇到瓶颈，或遇到未知的科学风险等，从而使公司产品未能有效得到

市场认可，则可能给公司收回新药研发成本、实现经济效益带来一定风险。此外，即使公司未来药品

研发成功并进入商业化销售且获得市场认可，将存在市场环境改变、行业竞争格局改变等诸多因素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四）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考虑到上述提及的风险，公告中涉及的二个新药能否取得临床

里程碑进展及成功获批上市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上述合同中约定的早期临床开发费用、IND

开发阶段技术转让费、专利转让费用、临床开发和注册里程碑金及净销售收入提成最终付款金额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如果出现上述合作项目在上市前终止情形，公司因为本次技术转让合同终止需

要支付给药明康德的最大损失金额不会超过公司在早期临床开发费用、IND开发阶段技术转让费、

专利转让费用和临床开发和注册里程碑金最高限额之和， 即不会超过贰亿零伍拾万元整（￥200,

500,000.00）。 此外，公司仍需承担本次技术转让合同之外的新药研发费用如未来后期临床开发费

用、以及新药上市申请和市场推广费用等。 未来如合作产品能够成功上市，由于未来产品的实际销

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预估对公司长期业绩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对各个阶段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通化东宝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通化东宝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THDB130/THDB13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以及

（四）《THDB150/THDB151一类新药研发项目技术转让合同书》。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七月一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公告编号：2021-026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科苑路1500号如意智慧酒店一楼致远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3,554,0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8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樱女士主持。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陈亚民先生、独立董事金明达先生、李若山先生、尤建

新先生因工作安排冲突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郭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842,066 99.6625 2,608,555 0.3246 103,400 0.0129

2、 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848,266 99.6633 2,602,355 0.3239 103,400 0.0128

3、 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848,266 99.6633 2,602,355 0.3239 103,400 0.0128

4、 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2,413,237 98.6136 11,037,384 1.3736 103,400 0.0128

5、 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218,586 99.7094 2,307,235 0.2871 28,200 0.0035

6、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1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855,366 99.7886 1,575,355 0.1960 123,300 0.0154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存量资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918,866 99.6721 2,586,855 0.3219 48,300 0.0060

8、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0,930,966 99.6736 2,574,955 0.3204 48,100 0.006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1,717,466 99.7714 1,788,255 0.2225 48,300 0.006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刘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799,674,623 99.5172 是

10.02 选举何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799,970,154 99.5540 是

1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11.01

选举Li�Ting�Wei�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99,980,345 99.5553 是

11.02 选举张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0,094,908 99.5695 是

11.03 选举吕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0,045,195 99.5633 是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

当选

12.01 选举陶明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800,050,823 99.5640 是

12.02 选举范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798,987,241 99.431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5,086,478 86.5948 2,307,235 13.2433 28,200 0.1619

6

关于聘任2021年度公司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15,723,258 90.2499 1,575,355 9.0424 123,300 0.7077

7

关于公司2021年度存量资

金管理的议案

14,786,758 84.8745 2,586,855 14.8483 48,300 0.2772

9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5,585,358 89.4584 1,788,255 10.2644 48,300 0.2772

10.01

选举刘樱女士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13,542,515 77.7327

10.02

选举何大军先生为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董事

13,838,046 79.4290

11.01

选举 Li�Ting�Wei�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13,848,237 79.4875

11.02

选举张鸣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962,800 80.1450

11.03

选举吕巍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913,087 79.85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和议案9，议案10，议案1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利民律师、左承光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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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近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胡剑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行使监事权利，履行监事义务。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公司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1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胡剑秋 男， 1971年11月出生，本科。 曾任本公司法律秘书、审计法务室主任助理、计划财务部

副经理、法务室主任。 公司第四、五、六、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风控总监兼法务室主任、

造价采购部总经理。

股票代码：600895� � � � � � � � � � �股票简称：张江高科 编号：临2021-029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八届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6月30� 日在如意

智慧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陶明昌监事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选

举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陶明昌先生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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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八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6月30� 日在如意

智慧酒店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5名，实际参加董事5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刘樱董事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樱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何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选如下:

战略委员会:�刘樱（主任委员）、Li� Ting� Wei、吕巍

审计委员会：张鸣（主任委员）、Li� Ting� Wei、吕巍

提名委员会：Li� Ting� Wei（主任委员）、何大军、吕巍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吕巍（主任委员）、刘樱、Li� Ting� Wei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聘任何大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根据公司总经理何大军先生的提名，聘任黄俊先生、郑刚先生、

赵海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聘任卢缨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郭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沈定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参与发起设立张江芯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发起设立张江芯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定名， 以工商核定名称为

准)。

张江芯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募集资金总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其中，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江浩矩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7,400万元。 同时，公

司将新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00万元。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公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何大军，男， 1968年4月出生，博士，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助教，新加坡

爱华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新加坡资讯研究院科学家，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上海

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上海张江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浦东新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九三学社浦东新区主委，本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黄俊，男， 1974年3月生，中共党员，硕士，工程师。 曾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办公室

秘书处文员，上海浦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上海海浦

东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兼任上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郑刚，男， 1974年10月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助理， 上海巨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咨询顾问， 上海新诚管理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

理，上海正大商业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设计规划部副经理，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

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赵海生，男，197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会计师。 曾任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十部业务员、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主管、上海张

江（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金经理、浦东新区张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

基金事业部总经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卢缨，女，1973年4月出生,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德豪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

理，上海佳华会计师事务所副总会计师，本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计划财务部经理，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郭凯，男， 1980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复旦大学金融学硕士，经济师。 曾任本公

司总经理秘书、证券事务部经理助理、资本运作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

沈定立 女 1974年8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先后在本公司办公室、海外事业部、资本

运作部、投资与证券事务部工作。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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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9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监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

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及授权人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

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1日


